关于《阿尔山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的解读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阿尔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政发〔2021〕53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阿尔山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对该《办法》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因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面临租房难、租金高等问题。尽管我市已通过棚户区改造等举措改善了部分居民住房条件，但针对新青年、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保障仍存在缺口。为此，国务院及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明确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要求。

《办法》的制定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规范建设运营管理，实现“租户可负担、企业可持续”的目标。其意义在于：  

1.完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填补现有公租房覆盖范围的不足，重点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  

2.优化城市人才环境：吸引并留住人才，助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3.盘活存量资源：鼓励利用闲置房屋和土地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4.稳定住房租赁市场：通过租金管控和多元供给，平抑市场租金水平，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围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筹集、配租管理、准入退出、监督保障”全流程，提出以下核心内容：

（一）建设筹集

1.户型与标准：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集中式项目需符合国家建设标准；  

2.房源渠道：包括存量房屋改建（如商业办公、厂房等）、集体用地新建、企事业单位自建、政府配建等八大类；  

3.政策支持：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项目可享受税收优惠，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水电气暖执行居民价格；  

4.资金保障：通过中央财政补助、专项债券、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资金。

（二）配租与使用管理

1.租金管控：租金标准原则上为同地段、同品质住房市场租金的80%。项目实施后，具体租金标准由市人民政府依据市场实际情况制定，并适时向社会公布；  

2.合同期限：租赁合同期限1-3年，期满可续租，续租需提前申请并审核资格；  

3.分配规则：实行“常态化配租”与“轮候制”结合，优先保障引进人才、退役军人等群体；  

4.承租人义务：禁止转租、出借或用于非法活动，需按时缴纳租金及物业等费用。

（三）准入管理

1.申请条件：  

（1）申请人年龄18-35周岁的青年群体，需在本市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在本市有稳定就业非本市户籍的新市民群体，需在本市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

（2）享有阿尔山市人才计划支持的高层次人才、经市人社部门认定的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不受年龄、缴纳社保期限、户籍限制；  

（3）家庭在申请城区无住房且未享受公租房政策；  

（4）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优先群体：引进人才、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符合条件者可优先配租；  

3.审核流程：通过政府指定窗口或单位申请，申请人需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四）监督管理

1.退出机制：承租人购房、转租、违规使用或不再符合条件时需退出，过渡期最长3个月，逾期按市场租金计费；  

2.责任划分：产权单位负责房屋维修养护，承租人承担使用安全责任；  

3.信用管理：建立运营主体和承租人信用档案，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4.违规处罚：对骗取房源、违规销售等行为依法追责，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三、重点说明

1.租金补贴与公积金使用：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租金，具体补贴政策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2.动态调整机制：房源、租金标准及准入条件将根据城市发展及市场需求定期优化；  

3.社会参与：鼓励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参与建设运营，形成多元供给格局；  

4.政策衔接：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公租房功能互补，共同构建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网。

四、实施保障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同时通过政府网站、社区宣传等方式加强政策解读，提升公众知晓度，切实保障住房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

